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第6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整改任务：赤峰市对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》贯彻执行不力，违规放牧问题禁而不绝。2021年以来，赤峰市共发生违规放牧案件4万余起，2024年1-8月仅北部5个牧业旗违规放牧行为就有4965起，其中巴林左旗最为严重，占比达29.2%。

	责任单位
	中国共产党林西县委员会
林西县人民政府

	整改目标
	精准防控、加强引导，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放牧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放牧行为。

	整改措施
	1.深化宣传引导，营造守法氛围：组织全县各乡镇、行政及自然村，通过召开村民大会、入户走访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利用村村响广播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《林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封山禁牧的公告》及打击毁林毁草等法律政策知识。持续深入宣传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》《赤峰市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条例》及相关政策法规。累计开展集中宣传活动56场次，覆盖农牧民5.2万人次，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知晓率，增强了遵守禁牧休牧、草畜平衡规定的自觉性。
2.加大执法巡查力度，保持高压态势：整合林草、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、公安等部门力量，组建专项巡查执法队伍。增加日常巡查频次，特别是在重点时段和生态脆弱区、案件高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突击检查和常态化巡逻。积极运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覆盖面和精准度。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，全县共组织开展专项巡查7600余次，出动执法人员1.6万人次。
3.依法严厉查处，形成有效震慑：对发现的违规放牧行为，坚决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绝不姑息迁就。同时，建立案件曝光机制，对典型案件进行通报，以达到“查处一个、警示一片”的效果。整改期间，共查处违规放牧案件124起（相较于前期数据显著下降），均已按要求处理完毕。
4.健全长效机制，巩固整改成果：进一步完善了县、乡镇、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，明确各级管护员职责，实行网格化管理。建立了部门联动协作机制、信息共享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，将草原管护成效纳入相关单位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，推动草原保护管理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。

	整改完成情况
	违规放牧行为得到根本遏制：自整改工作开展以来，全县违规放牧案件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，草原秩序明显好转。整改期内查处的124起案件，与前期数据相比降幅显著，表明“禁而不绝”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。
林草生态状况稳步恢复：通过严格执行禁牧措施，项目区林地草原植被盖度、高度均有明显提升，草原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有效恢复和增强。
干部群众生态意识显著增强：广大干部和农民对草原保护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大大提高，依法依规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已成为普遍共识。
长效监管机制运行有效：建立的各项制度机制运转顺畅，为持续做好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


